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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設計變更

現場零星設計圖面變更通知單
(由設計監造單位簽發)

（係設計監造單位為因應現場
施工技術上之需要，設計圖不
足以實現原設計時，而指示承
包商及時現場修正。）

現場零星變更提議單
(由承包商簽發)

（係承包商為便利工作度調整
原設計之相關部位，而不涉及
數量、金額之變更及工期展延
情節。）

業主使用需求變更提議單
(由主辦機關簽發)

（係主辦機關基於特殊考量需
求變更或調整合約範圍及相關
書圖時，通知設計監造單位就
變更範圍、工程標別、估計費
用、設計圖作業期程及預估工
期影響予以分析後，確認現場
是否變更。）

設計變更提議單
(由設計監造單位簽發)

（係設計監造單位基於原設計
有不妥或技術上有新的訴求，
主動提出辦理圖說或內容之設
計變更者。）

一般設計變更 現場零星變更

定期彙整修正契約圖

定期彙辦契約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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